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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度教学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考核
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水平，贯彻实施国

有资产工作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，根据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院

两级管理目标考核办法（2023-2026年度）》精神和各被考核单

位的职责任务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年度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考核依据是否有大型仪器

开放共享工作要求，将被考核单位分为 A类和 B类单位。

A类单位 10个：机电工程学院、信息与通信学院、计算机

与信息安全学院、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、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、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、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、建筑与交通工程学

院、人工智能学院、光电工程学院。

B类单位 6个：艺术与设计学院、商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法

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体育部。

第三条 《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考核评价表》（以下

简称《考核评价表》）由一级指标（考核项目）和二级指标（考

核内容）组成，其中一级指标包括资产管理队伍和制度建设、资

产日常管理、公用房管理、资产配置及采购管理、大型仪器开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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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（A类单位）或资产使用效率（B类单位）、小型维修改造

工程项目管理、国有资产问题整改和管理改革与探索，以及国有

资产管理负面清单。标准分满分为 100分。

第四条 《考核评价表》的原始分、排名分、考核分是指：

“原始分”为基于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对被考核单位各考核

项的直接评判，由考核组直接评定，给出得分。

“排名分”为根据被考核单位各分项原始分排名横向比较后

的得分，计算公式为：

单项排名分=单项测评满分-（单项原始分排名-1）×（单项

原始分最高分-单项原始分最低分）/被考核单位数

★单项原始分为 0分时，该项的单项排名分则为 0分。

“考核分”由“原始分”（80%）和“排名分”（20%）加权所得，

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考核的最终考核结果。

第五条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考核采取材料审核与实地考核相

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按照以下程序组织实施。

（一）整理材料。各被考核单位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年度

考核要求，整理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材料初审。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各被考核单位提交的材

料进行初审。

（三）实地考核。国有资产管理处至各被考核单位进行实地

考核，采取听取汇报、询问交流、查阅台账、随机核查等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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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了解各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。

（四）综合评价。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各被考核单位考核情况

进行综合评定，确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考核结果。

第六条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

不合格四个档次。

优秀：考核分 85分及以上且排名前 20%；

良好：考核分 75分及以上且排名前 50%；

合格：考核分 60分及以上的其他排名；

不合格：考核分 60分以下，或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、发

生重大安全事故，以及出现严重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等情形。

第七条 各被考核单位要高度重视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工作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并指定专人负责，所提供的考核评价材料要确保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
